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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規範研究發展處所屬各研究中心設置、管理、裁撤，除為妥善執行人體研究法

而設置之中心從其規定外，悉依「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研究發展處所屬各研究中心

設置暨管理要點」辦理。 

二、研究發展處所屬各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各中心)之設置，必須先由發起人提出中心

營運規劃書及設置要點/辦法，經其所屬教學單位同意後，提交研發處研究發展委

員會審議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始得成立，並接受研究發展處管理。已創設

之各中心，應於本要點正式實施後，納入本處接受管理。 

三、前述規劃書內容應包含(一)宗旨 (二)任務 (三)短、中、長期目標 (四)人員、組

織、空間等規劃 (五)軟硬體設備規劃 (六)營運辦法 (七)經費需與運用 (八)預

期成效；設置要點/辦法應至少包含(一)設置依據 (二)任務、目的 (三)組織、架

構 (四)中心主任及相關人員選任方式 (五)任期 (六)經費來源等。 

四、各研究中心組織： 

(一)各中心置主任（屬任務編組，不支主管加給）一人綜理中心業務，由參與中

心運作之本校專任教師互相推舉產生之，報請研發處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建請校長遴聘兼任之。 

(二)各中心得依需要聘請顧問，由各中心主任提出建議人選，報請研發處研究發

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建請校長聘任之。 

五、各中心之設立採任務編組方式，成立前三年得由學校核撥部分經費支援，其餘經

費需求以自給自足為原則或視其績效給予適度補助，並應妥善規劃其運作及業務

執行方式。 

六、經費來源、運用與核銷： 

    (一)經費來源，三年後得視其績效給予補助並依會計程序辦理核銷。 

    (二)各中心經費依所核定計畫執行運用，如因計畫執行需要變更者，得依合約（與

委託單位簽定者）或依循相關行政程序申請。 

(三)各中心之計畫主持人、顧問、研究人員、工作人員等一律依核定計畫支給研

究費、工作費及鐘點費等。 

(四)各中心之各項申購核銷等業務，概依合約及本校相關辦法，循行政程序辦理。 

(五)各中心承接各項研究計畫須依本校規定提撥行政管理費。 

七、各中心得依承接之計畫聘用研究人員(含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研究助理)、    

工作人員(含行政人員、檢驗人員、臨時人員、工讀生)。其管理方式如下： 



 
 

    (一)本校現職人員，依本校現有規定辦理。 

    (二)非本校現職人員，其聘用及管理依本校現有規定辦理，無明文規定者，由各         

中心主任或計畫主持人負管理之責。 

八、各中心執行計畫所購置之設備及物品，依相關合約規定辦理。無明文規定者，依    

本校財產管理相關規定辦理，帳目則歸屬於設備放置之教學單位。 

九、各中心執行計畫衍生之專利權或生產利益應依計畫、合約或規定辦理，無明文規

定者，概屬本校所有。 

十、各中心承接計畫，應由學校代表簽約後始得執行。 

十一、各中心成立每兩年(以學年度為基準)後，應向研發處研究發展委員會提出營運

報告。營運報告應包含下列項目： 

      (一) 營運方向與設置宗旨之相符性。 

      (二) 符合設立宗旨之研究成果、服務  活動、人才培訓以及校內教學研究配

合…等情形。 

      (三) 參與研究中心營運人員及其具體貢獻。 

      (四) 年度經費收入支出總額及明細。 

      (五) 相關管理制度之建立情形，以顯示其發展具有永續營運。 

      (六) 未來兩年之展望。 

十二、研究中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裁撤： 

      (一) 經中心會議通過，中心主任提出書面裁撤申請。 

      (二) 經研發處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不符原設置目的或未達原設置功能，已無續

存必要。 

      (三) 研究中心違反本校相關法令或中心營運有重大缺失。 

      由研究發展處簽請校長核定裁撤，經裁撤之研究中心，三年內不得再申請同屬

性之研究中心。 

十三、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